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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9801：1997《眼科仪器——验光镜片》 

本标准与ISO 9801：1997的主要技术差异为： 

——本标准的第4条款：分类和用途为新增部分，增加了对辅助镜片的描述。 

——本标准的第5.2条款：新增了配置要求：验光镜片的基本配置、辅助镜片配置。 

——本标准的第5.3条款：光学性能要求：对球镜片的柱镜度允差；棱镜片的棱镜度、球镜度、柱

镜度允差；球镜片和柱镜片的镜片几何中心处棱镜度的分档与允差；柱镜轴位的分档与允差；棱镜片基

线的分档与允差；交叉柱镜的技术要求等作出调整和规定。 

——本标准的第5.4条款：结构要求：对验光镜片的厚度作出调整；对辅助镜片的结构作出规定。 

——本标准的第6.3条款：新增了对辅助镜片结构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的第7.1条款：调整了球镜片、柱镜片、棱镜片单项合格率及整箱合格率的要求；作出

了错片的规定。 

——本标准的第8.1条款：规定双面刻字的验光镜片各类技术指标均应满足光学性能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光学与光学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镜光学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3/SC3)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连云港天诺光学仪器有限公

司、上海日月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文丽、陈燕、任宏伟、杨磊、宁立新、方志岗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17342-1998《眼科仪器——验光镜片》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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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检验人眼屈光缺陷所用的各种验光镜片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全孔径和缩小孔径的验光镜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9801-1997 眼科仪器——验光镜片（Ophthalmic instruments-Trial case lenses） 

GB 10050-1988 光学和光学仪器  参考波长 

GB 10810.1-2005 眼镜镜片 

GB/T 2828.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15464-1995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JG 580-2005 焦度计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顶焦度 vertex power 
以米为单位测得的镜片近轴顶焦距的倒数。一个镜片含有两个顶焦度。 

3.2 后顶焦度 back- vertex power 
以米为单位测得的镜片近轴后顶焦距的倒数。如图1所示，镜片后顶点到近轴后焦点的距离称为近

轴后顶焦距，以符号 ′
fl 表示，它的倒数称为后顶焦度，即 ′

fl1 。后顶焦度的单位是米的倒数（m
-1
），

单位名称为屈光度。 
一般情况下，镜片的顶焦度均指其后顶焦度。验光镜片的顶焦度与波长有关。本标准规定采用波长

为绿色汞线，λe＝546.07nm。 

f '
lf '

后表面

-lf
-f

F

前表面

H'H F'

 
F—物方焦点；F′—像方焦点；H—物方主点；H′—像方主点； 

 f—物方焦距；f′—像方焦距；lf—前顶焦距；lf′—后顶焦距 

图1 镜片后顶焦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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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棱镜度 prismatic power 
光线通过镜片上的规定点（通常是镜片中心）后所产生偏离的度量。棱镜度的单位是厘米每米

（cm/m），单位名称为棱镜屈光度。 

 
图2 棱镜示意图 

3.4 验光镜片 trial case lenses  
镶嵌在框中，用于测定人眼屈光缺陷所用的镜片。 

3.5 全孔径验光镜片 full-aperture trial case lenses  
全孔径验光镜片为带有1mm壁厚的保护镜框且具有最大极限通光孔径的镜片。 

3.6 缩小孔径验光镜片 reduced-aperture trail case lenses 
通光孔径明显小于镜框外径，厚度明显减薄的镜片。 

3.7 叠加使用的验光镜片链 additive power trial case lenses 
球镜片、柱镜片或球－柱联合的验光镜片链。在其最后一面所测得的后顶焦度等于放在镜架中的所

有验光镜片在子午线上的标称值的联合。 

3.8 球镜验光镜片 spherical-power trial case lenses 
使近轴的平行光束会聚于一个点的验光镜片。 

3.9 柱镜验光镜片 cylinder-power trial case lenses 
使近轴的平行光束会聚于两条分离的、相互正交的交线上，含有两个主顶焦度的验光镜片。 

柱镜验光镜片其中一主子午面的顶焦度为零。柱镜度是指其顶焦度不为零的那一个主子午面的顶焦

度。 

4 分类和用途 

在实际应用中，各类验光镜片的组合称为验光镜片箱。验光镜片箱是医院眼科、眼镜商店等用来检

查人眼的屈光状态和斜视、弱视及人眼其它视觉功能的一种眼科计量器具。 

验光镜片主要由正、负球镜验光镜片，正、负柱镜验光镜片，棱镜验光镜片，辅助验光镜片等组成。

验光镜片按下类分类： 

4.1 球镜验光镜片 
由正、负球镜验光镜片组成。正球镜验光镜片用于人眼远视和老花的检查；负球镜验光镜片用于人

眼近视的检查。 

4.2 柱镜验光镜片 
由正、负柱镜验光镜片组成。正柱镜验光镜片用于人眼远视和老花散光的检查：负柱镜验光镜片用

于人眼近视散光的检查。 

4.3 棱镜验光镜片 
用于人眼斜视和隐斜视的检查。 

4.4 辅助验光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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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验光镜片一般由交叉柱镜片、马氏杆片、针孔片、黑片、裂隙片、平光片、磨砂片、十字片、

滤光片、偏振片等组成。 

4.4.1 交叉柱镜片 
交叉柱镜片是一种特殊的柱镜片，在其两个相互垂直的方位上，分别具有数值相同但符号相反的正、

负柱镜顶焦度。用于柱镜轴位和柱镜度的检查。 

4.4.2 马氏杆片 
马氏杆片由一排直径相等、光滑透光的圆柱组成。用于检查斜视和隐斜视。 

4.4.3 黑片 
黑片又称遮盖片，是一完全不透光的盖片。用于遮盖不被检查的单眼。 

4.4.4 针孔片 
针孔片是在黑片的中心开有通光孔。主要用于鉴别视力下降是由屈光不正引起还是由眼的病变引

起。通光孔应圆整、光滑，其余部分不透光。 

4.4.5 裂隙片 
在遮光片上有一条透光的狭缝，用于散光检查。 

4.4.6 磨砂片 
磨砂片呈半透明，供幼儿或室外代替黑片。 

4.4.7 平光片 
平光镜片为透光的，用于检查伪盲等情况。 

4.4.8 十字片 
在平光片上刻有“十”字形刻线，主要是用来测定眼的中心和在检查斜视时测定眼位。 

4.4.9 滤光片 
应为平光镜片。通常有红、绿镜片，用于色觉检查。 

红片和绿片配合使用，用于双眼立体视觉检查、屈光间质混浊者视功能检查；红片还可用于对弱视

的治疗、色觉检查；也有茶色片等用于畏光眼的视力检查的镜片。 

4.4.10 偏振片 
使自然光变为一个平面偏振光的镜片，用于隐视、斜视、不等视、立体视等视功能的检查。 

5 要求 

5.1 总则 
验光镜片整箱出厂时应符合第5.2、5.3、5.4和5.5条的要求，并按第6章的要求进行检验。 

5.2 配置要求 
验光镜片整箱出厂时，其基本配置应满足如下要求。 

5.2.1 球镜验光镜片 
相同规格的球镜验光镜片应有左右两片。 
必须包括+0.12m-1和-0.12m-1的镜片，测量范围至少到-12.00m-1～+12.00m-1。 
在-0.25m-1～-4.00m-1和+0.25m-1～+4.00m-1范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0.25m-1； 
在＜-4.00m-1～-8.00m-1和＞+4.00m-1～+8.00m-1范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0.50m-1； 
在＜-8.00m-1～-12.00m-1和＞＋8.00m-1～＋12.00m-1范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1.00m-1。 

5.2.2 柱镜验光镜片 
相同规格的柱镜验光镜片应有左右两片。 
必须包括+0.12m-1和-0.12m-1的镜片，测量范围至少到-4.00m-1～+4.00 m-1。 
在-0.25m-1～-3.00m-1和+0.25m-1～+3.00m-1范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0.25m-1； 
在＜-3.00m-1～-4.00m-1和＞+3.00m-1～+4.00m-1范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0.50m-1。 

5.2.3 棱镜验光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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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验光镜片测量范围至少到8.0cm/m，其中0.5cm/m、1.0cm/m、2.0cm/m应各有两片， 
其它在3.0cm/m～8.0cm/m范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1.0cm/m。 

5.2.4 辅助验光镜片 
辅助验光镜片应包括交叉柱镜片、马氏杆片、针孔片、黑片、裂隙片、平光片、磨砂片、红绿滤光

片等。 

5.3 光学性能要求 
5.3.1 平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 

平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平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 

允    差（MPE） 顶焦度标称值 

（m
-1
） 球镜度 

（m
-1
） 

柱镜度 

（m
-1
） 

棱镜度 

（cm/m） 

0 ±0.03 ±0.03 0.06 

5.3.2 球镜验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 
球镜验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球镜验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                      单位：（m
-1
） 

允    差（MPE） 
顶焦度标称值（绝对值） 

球镜度 柱镜度 

0.12 ±0.03 ±0.03 

（0.12，6.00] ±0.06 ±0.03 

（6.00，12.00] ±0.09 ±0.03 

＞12.00 ±0.12 ±0.05 

5.3.3 柱镜验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 
柱镜验光镜片的柱镜顶焦度允差应符合表3的要求；其球镜度允差一律不得超过±0.06m

-1
，其固有

棱镜度不得大于0.12cm/m。 

                             表3 柱镜验光镜片的柱镜顶焦度允差               单位：（m
-1
） 

柱镜度标称值（绝对值） 允    差（MPE） 

0.12 ±0.03 

（0.12，1.00] ±0.06 

（1.00，4.00] ±0.09 

（4.00，6.00] ±0.12 

＞6.00 ±0.18 

5.3.4 棱镜验光镜片的允差 
棱镜验光镜片的棱镜度允差应符合表4的要求，在0～5.0cm/m范围内的棱镜验光镜片的球镜度、柱

镜度均不得超过±0.05m
-1
。 

表4 棱镜片的棱镜度允差                        单位：（cm/m） 

棱镜度标称值 允    差（MPE） 

（0，3.0] ±0.10 

（3.0，6.0] ±0.12 

＞6.0 ±0.25 

5.3.5 光学中心位移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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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的光学中心位移由镜圈几何中心处的棱镜度表示，其光学中心位移允

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光学中心位移允差 

顶焦度标称值 

（绝对值）（m
-1
） 

棱镜度允差（MPE） 

（cm/m） 

[0.12，1.00] ±0.12 

（1.00，4.00] ±0.25 

（4.00，7.00] ±0.35 

（7.00，10.00] ±0.50 

（10.00，12.00] ±0.60 

＞12.00 ±0.80 

5.3.6 柱镜验光镜片轴位允差 
柱镜验光镜片的轴位线规定为0º～180º方向，其与镜片直径两端的轴位标记之间的偏差用角度值表

示，其值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柱镜片轴位允差 

柱镜度标称值 

（绝对值）（m
-1
） 

轴位允差（MPE） 

[0.12，0.50] ±3º 

＞0.50 ±2º 

5.3.7 棱镜片基线允差 
棱镜片基底的轴向定位由棱镜基线表示，其偏差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棱镜基线允差 

棱镜度标称值 

（cm/m） 
允    差（MPE） 

（0，0.50] ±5º 

（0.50，1.00] ±4º 

（1.00，2.00] ±3º 

（2.00，10.00] ±2º 

＞10.00 ±1º 

5.3.8 交叉柱镜光学性能要求 
交叉柱镜的球镜度允差见表2，柱镜度允差见表3，光学中心位移允差见表5，轴位允差见表6。 

注： 交叉柱镜片负柱镜的轴位应用红色标记，正柱镜的轴位应用蓝色（或黑色）标记。在两个不同颜色标记处、

不同测量模式下，其光学性能要求都应满足上述要求。 

5.4 结构要求 
本要求适用于所有镜框及安装好的镜片。 

5.4.1 规格尺寸 
验光镜片配有的镜框边缘是圆弧形的，圆弧的半径不大于1.4mm。安装好的镜片的镜框外径应为

38
0
-0.2mm。 

验光镜片连同其镜框在内的整体厚度不得超过2.8mm。验光镜片应能装入每片间隔为3mm的试镜架

中。其中绝对值大于和等于4.00m
-1
的全孔径球镜片的厚度允许超过2.8mm，大于和等于3cm/m的全孔径和

缩小孔径棱镜片靠近物方一方的厚度允许超过2.8mm。 

5.4.2 有效通光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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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焦度标称值的绝对值小于12m
-1
的验光镜片的有效通过孔径不得小于18mm；顶焦度标称值绝对值大

于12m
-1
的验光镜片的有效通过孔径不得小于16mm。 

5.4.3 结构 
5.4.3.1 镜框的结构要求 

验光镜片的镜框应表面光滑，不得带有任何能对患者或验光师造成伤害的尖边、尖角或粗糙面，且

无裂缝及明显的变形。验光镜片与镜框应固定牢固，无松动，镶嵌应整齐。镜框的标识应符合表9的要

求。 

5.4.3.2 棱镜片的结构要求 
在安装棱镜片时应使靠近眼睛一侧的表面与镜框安装面平行。标在镜框上的名义值应是光线垂直入

射于靠近眼睛一方时的棱镜度，并与焦度计的测量值一致。 

5.4.3.3 马氏杆片的结构要求 

马氏杆片半圆柱沿轴线方向的两端与平面之间的厚度差不应超过0.08mm。 

5.4.3.4 针孔片的结构要求 
针孔片的通光孔的直径应在0.5mm～2.0mm范围内。 

5.4.3.5 裂隙片的结构要求 

裂隙片的透光狭缝的宽度应在0.5mm～2.0mm范围内。 

5.5 材料及表面质量 
5.5.1 材料 

镜框所用材料不应含有任何腐蚀成分。 

5.5.2 表面质量 
验光镜片在有效通光孔径内不得有气泡、疵点、杂质、划痕以及任何肉眼可观察出的不规则的表面

缺陷。验光镜片应透光良好，不得有霉斑。 

6 检验方法 

6.1 光学性能的检验 
光学性能的检验应使用依照JJG 580《焦度计》检定规程的技术指标，检定合格的一级标准焦度计。

在对验光镜片进行检验之前，一级标准焦度计在室内恒温时间不少于2小时，同时保证在温度为20ºC±

5ºC、相对湿度小于85％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检验。 

对验光镜片进行检验时，应首先将一级标准焦度计分度选择设置在0.01m
-1
分度，阿贝数在58附近，

标准波长选择e谱线，同时对焦度计镜片支座进行检查，去除灰尘后方可进行检测。 

对于验光镜片进行检验时，均应将被测镜片标识面朝上放在焦度计镜片支座上，如果镜片双面刻字

需分别对两个标识面都进行检验。 

6.1.1 顶焦度检验方法 

检验镜片的顶焦度时，应使被测镜片的成像中心与分划板的十字线重合，并使棱镜度示值最小或为

零。 

6.1.2 光学中心位移检验方法 

检验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交叉柱镜的光学中心位移时，可首先将焦度计的棱镜测量模式

调整到极坐标显示方式（如“P-B”方式等），使被测镜片的几何中心位于镜片支座的几何中心处，此

时测得的棱镜度示值即为被测镜片的光学中心位移。 

6.1.3 轴位标记检验方法 

检验柱镜验光镜片的轴位标记时，应使镜圈两端的轴位标记与焦度计打印机构的三点连线重合，即

可读出被测镜片的轴位偏差。 

6.1.4 棱镜度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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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棱镜验光镜片的棱镜度时，使其成像的水平轴与分划板十字线的水平轴相重合。此时得到的被

测镜片的棱镜度、球镜度和柱镜度读数。 

6.1.5 棱镜片基线检验方法 

检验棱镜验光镜片的棱镜基线时，继第6.1.4款步骤后，再精细转动被检镜片，使镜圈一端的基线

标记与焦度计打印机构的三点连线重合。此时得到被检镜片的基线偏差读数。 

6.2 材料和表面质量的检验 
不借助光学放大装置，在明视场，暗背景中进行镜片的检验。图3所示为推荐的质量检验系统示意

图。检验装置周围光照度约为200lx。推荐照明光源使用15W以上的日光灯或60W以上的白炽灯，在图示

镜片放置位置处的光照度应不低于350lx。 

注： 本观察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要求检测人员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400mm 400mm

a

30mm

1 2 3 4 5

 

图3 验光镜片表面质量检验装置示意图 

1－黑色无反光背景（150mm*360mm）；2－光源；3－遮光板（可调挡板）； 

4－可移动验光镜片；5－眼睛观察平面；ａ－可调遮光板距离（mm）。 

6.3 结构检验 
6.3.1 镜框结构的检验，参照 6.2 的方法目测进行。 

6.3.2 检验马氏杆片的结构。使用最小分度不大于 0.01mm 的千分尺，测量马氏杆片半圆柱沿轴线方向

的两端与平面之间的厚度差。  

6.3.3 裂隙片和针孔片的结构检验。使用最小分度为 0.01mm 的数显卡尺。 

7 检验规则 

7.1 错片 
验光镜片整箱出厂时，发生错片的情况如下：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棱镜验光镜片三者之

间互相装配错误；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中，正、负镜片之间装配错误；各类验光镜片断档、缺

片；球镜验光镜片球镜度、柱镜验光镜片柱镜度、棱镜验光镜片棱镜度的指标超过各自相应允差的2倍。 

7.2 出厂产品按本标准规定的要求，按箱进行整体验收。要求每箱内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和

棱镜验光镜片的单项合格率不得低于 90℅。整箱合格率不得低于 90℅。整箱出厂时，出现一片及一片

以上的错片，则视为整箱不合格。 

7.3 出厂的批量产品按 GB/T 2828.1 的特殊检查水平 S-4/AQL 为 4.0 的要求进行抽样检查，详见表 8。 

表8 

产品批量范围 抽样样本大小 

n 

合格判定数 

N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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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3 0 1 

91～500 13 1 2 

7.4 对特殊规格的产品可按供需双方的要求另定协议。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 标志 
8.1.1 各类验光镜片的顶焦度或棱镜度标称值均应标注在与眼睛相反那一侧的镜框上，如果标称值标

注在镜框的双面上，应保证镜片双面的各类技术指标均满足允差要求。 

8.1.2 柱镜验光镜片和棱镜验光镜片应分别在镜框或镜片上标注轴位或基线。如果没有防止镜片在框

内转动的措施，则应直接在镜片上标注柱镜轴位或棱镜基线。 

8.1.3 标志颜色与特定的镜框有助于识别镜片的型式与类别；而球镜度、柱镜度和棱镜度则可以直接

从示值标记上读出。 

8.1.4 棱镜验光镜片的安装基面应与棱镜验光镜片与眼睛相邻一侧的表面平行。标在镜框上的名义值

通常是指入射光线垂直于棱镜验光镜片的安装基面时的棱镜度。 

8.1.5 各类镜片要求按照表 9的规定以不同的颜色的镜框和/或不同颜色的标记加以区别。 

表9 镜片识别标记 

镜片类别 字母或符号 镜框颜色或识别标记 

球、柱验光镜片 顶焦度标称值 / 

正片 + 黑 

负片 - 红 

棱镜验光片 Δ 白/灰 

马式杆片 MR / 

裂隙片 I或SS / 

针孔片 ◎或PH 白/黑/灰 

黑片 ●或BL / 

磨砂片 FL / 

十字片 ⊕或CL / 

红色滤光片 RF / 

绿色滤光片 GF / 

偏振片 PF / 

8.2 包装 
8.2.1 验光镜片应按类别分装在箱内。 

8.2.2 箱内应附有使用说明书，说明书的装箱单配置必须与箱内实际配置一致，说明书还应包括下列

内容： 

a）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 

b）验光镜片消毒方法的介绍； 

c）验光镜片叠加使用的方法说明； 

d）执行标准的代号； 

e）装箱单。 

8.2.3 验光镜片箱的标志 

验光镜片箱应包括下列永久标志： 

a) 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 

b) 验光镜片箱的品牌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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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厂编号。 

对于分内外箱的验光镜片箱，其内箱上必须标有品牌、型号和编号等永久标志。 

8.3 验光镜片箱的外包装应符合 GB/T 15464-1995 的要求。 

8.4 运输、搬运时应轻放轻卸，严禁雨淋、受潮。 

8.5 储存时应注意通风干燥，防止受潮。 
 


